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2 頁

財團法人九九文教基金會 函
地址：100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58號
承辦人：林桂徽
電話：02-23653995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新園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0月12日
發文字號：九教字第112100004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1121000048_Attach1.pdf、1121000048_Attach2.jpg)

主旨：本會訂於2023年12月16日（星期六）舉辦第21屆JHMC國中

數學競賽，敬請　貴校鼓勵學生報名參加，參賽成績優異

之學生與指導教師，依例酌予敘獎鼓勵。

說明：

一、舉行日期：2023年12月16日（星期六）

二、參加對象：全國公私立國民中學以下在學學生。

三、報名時間：2023年10月23日（星期一）上午10：00起至11

月1日（星期三），滿額或逾期即不再受理報名。

四、報名方式：以隊為單位，依活動計畫書內報名規定，完成

報名手續。

五、活動地點：將於台北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與花蓮六

區舉行。

(一)、因場地限制，各地區參賽隊伍數額滿後，JHMC線上報

名系統即不再受理報名，但本會保留調整各地區隊伍數

上限的權利，敬請有意參賽之同學，儘快完成報名手

續。

(二)、因本活動為競賽活動，為鼓勵參賽隊伍良性競爭互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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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，本會訂有地區參賽隊伍之下限（20隊），若報名隊

伍數未達此一下限時，為增加競賽的趣味性，擬將原報

名該區之隊伍併入鄰區參賽。

六、其餘詳細活動訊息及報名注意事項，請參閱活動計畫書或

本會網站，本會網站網址：http://www.99cef.org.tw。

七、玆附上活動海報電子檔，敬請　於貴校網站公告周知。

八、隨函檢陳附件

(一)、活動計畫書PDF電子檔。

(二)、活動海報JPG電子檔。

正本：公私立國中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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